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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本 期 要 目

■ 学校研究部署学士学位授予权申报工作调研
■ 关于学士学位授权工作材料填报的做法和安排


学校研究部署学士学位授予调研工作
2011年4月18日下午，学校召开学位申报工作会议。周进校长主持会议，副校长王炎坤、戴人玉、金国杰，各教学单位教研室副主任以上领导干部、机关相关职能部门科以上干部参加会议。

根据湖北省学位办鄂教研函[2011]1号文件要求，我校将于4月28日前向省学位办提交学位申报调研材料，周进校长就这项工作作专题讲话，王炎坤副校长就具体工作进行布置。
关于学士学位授权工作材料填报的做法和安排
一、做法与要求

1.上下紧密结合。多数是从上到下，少数是从下到上，由机关各职能部门先提供数据各院系，各院系各专业分类提出修正意见，交相应部门核实、汇总。

2.各有关部门提供相应文字综述，含提出问题和建议。

3.填表前要仔细研读文件和指标体系，以及表格下的注解说明，有不明确的地方及时向主管部门和学位申报办提出。

4.关于表格的说明

⑴分工

①教育厅附件一按职能分工，由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填写。

②附件一（按左起竖向分行）

第一、二、三行项目（学生数）：教务处负责

第四行（师资）：人事处负责

第五行（教学经费）：财务处负责

第六行（设备）：设备处负责

第七行（教学管理）：教务处负责

第八行（教学质量）：教务处、招就处负责

第九行（教学奖励）：教务处负责

最后两栏：所有部门

⑵学校自制表的左上角表号后括号内第一个单位为负责单位，负责完成全部汇总、审核和相应文字综述。例如D表2.1.1（1）A（人事处、教务处）《2010-2011学年度度教师、学生情况汇总表》，人事处为负责单位，完成全部汇总、审核和相应文字综述。

⑶附件二 由各院系按专业自查填写，各部门对口协助。院系提供文字材料和相关表格。专业填写对象为2008年以来有学生在校的所有专业（含2008年后停招的专业）。
⑷省教育厅文件鄂教研函[2011]1号中第二部分第一项，调研内容文字提供材料： 第1-4点由教务处负责，第5点由招就处、学生处负责。文件第二部分对执行26号令的意见和建议由各部门提供材料。

5.各单位按教育厅通知要求做好参加教育厅召开的座谈会准备。

6.要求

⑴总的任务：一要完成数据表，二要完成附件一、附件二，三要完成相应的文字资料。

⑵以文件和指标体系为依据

所有提供的表，支撑不足或不太合理的，可以增补和修改，要修改的必须事先与申报办协商。

⑶填写要实事求是，所有数据、论点要有支撑材料。支撑材料这次暂时不交，由各单位保存，以便后续使用，注意数据的重复性。

⑷在统计过程中，各项数据如有新的范围界定，各单位应将定义补充进表下注释中。

⑸未达标的项目，要研究对策，采取措施整改。

二、我校的工作安排

1.按省学位办的要求，必须4月28日报出。

2.各职能部门和院系要按周校长讲话要求落实，各单位加强领导，组织专班，安排专人按要求填写。

3.提供数据和文字材料

⑴数据要求实事求是，有支撑材料。

⑵除了设备可以共享外，其他如教师、经费不能共享。

⑶机关各职能部门数据汇总要与院系各专业数据协调。

⑷各项相关数据要一致，不能同一指标前后出现不同数字，改动一个地方的数字，其他地方相应地都要同步修改。

4.附件1和附件2中的问题和建议要自查后综合分析提出来，各专业填写综合汇总表（自制表5.5.6），自评分A、B、D三级，D为不合格，要求针对每个C和D提供具体说明。

5.关于数据提供与核实

⑴关于学生数、毕业生数、授学位数，以教务处提供的为准。每年招生数以教务处新生实际注册、调整专业后的人数为准。

⑵关于教师数和教师相关信息，以人事处提供为准。外聘教师数和相关信息，由教务处提供给人事处，如需信息核实请院系配合。

⑶关于设备信息，由设备处向各院系提供截止目前为止的设备清单，各院系根据各设备在教学中实际使用情况，进行按专业统计。设备可以共享，注意要与实验开出情况对应，最后返回设备处审核、汇总。

⑷关于经费信息，由财务处按专业或院系分类提供数据，请各专业核查后返回财务处汇总。

⑸有的数据必须由院系先提供，职能部门才能汇总的，由部门与院系协商协调进行。

6.指标体系中涉及定位、特色、规划、学生素质和过程管理的部分，此次省教育厅未作要求，可以暂时先不做。

7.时间安排与进度

⑴4月20日（周三）下班前，各职能部门将数据提供给各院系。少数需要院系先提供的，由各院系4月20日前提供给相关部门。

⑵4月22日（周五）下班前，各院系（教学单位）将核实的数据返回对口职能部门汇总、确认，期间交流。

⑶4月25日（周一）中午下班前，各院系上报专业自评情况汇总（自制表5.5.6）、学校自制表格、附件二。各职能部门将材料（数据和分析、综述材料）交学位申报办公室，以便汇总合成，起草相应报告，并报校审批。

⑷4月28日上报。
学位申报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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